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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民小學114年7~8月羽球場地租借辦法  

114.6.12 

一、依據： 

1. 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 

2. 臺北市光復國民小學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原則。 

3.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7月14日北市教體字第1113067414號函。 

4.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民小學羽球場地租借要點(114.1.15校務會議通過)。 

二、申請期間： 

    自公告日起至114年6月19日(四) 23:59截止(紙本報名者請於21:00前送至警

衛室，郵寄者以當日郵戳為準)。 

三、開放時間：星期四(18:00~20:00)、星期六(08:00~10:00)、星期日

(08:00~10:00、13:00~15:00) 

四、開放對象： 

機關、團體、公司行號或羽球愛好者組成之球隊，並推派代表1人申請。 

五、活動內容： 

僅限羽球活動。 

六、使用注意事項： 

1. 為鼓勵市民養成持續運動習慣，除本校球隊使用時段外，暑假期間之租

借申請為2個月。 

2. 每隊每週得租借1時段場地(單面)，每面場地收費新臺幣伍佰元整。 

3. 場地僅供該隊使用，不得轉租或有任何商業行為；如有轉租或有任何商

業行為，經檢舉查證屬實，則終止租借(後附切結書)。 

4. 租借單位於活動後完成清潔作業至回復原狀，垃圾請一律攜回；另全校

禁止吸菸，如查獲除立即退租且不得再租借外，將逕送環保局開罰。 

5. 其他注意事項及計點懲罰原則如附件-使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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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借用程序： 

1. 依本校公告期限，至本校所訂雲端表單填寫填寫申請書及上傳資料。 

2. 經審查合格後始具申請租借及抽籤資格。若申請表件不齊，請於收受補

件通知後2日內補件，未為補件視同放棄申請。前揭補件通知係以申請表

單所留連絡人之聯繫電話或電子郵件進行聯繫。 

3. 經審查合格球隊，依申請使用時段租借場地，若同一時段申請使用球隊

超過可租借面數時，則抽籤決定之。 

4. 因場地有限報名人數眾多，為公平起見，報名人員名單不得重複，經核

對發現人員名單重複時則取消隊伍報名資格；為保障自身權益請務必確

認報名人員名單。 

八、資格： 

1. 每隊至少含隊長及隊員4人，未滿4人恕不接受報名。申請代表人(即隊

長)須先檢附身份證正面影本以利核對，中籤後須於本校提供之 google

表單連結登打資料，並配合入校登記程序。 

2. 正取球隊須於規定期限前繳交場地租金與保證金，若未依期限繳交，取

消正取資格，由備取球隊遞補，不另行通知。 

3. 不得有營利、俱樂部、教練申請帶隊員團練等行為，一經檢舉查證屬實

即刻取消資格。 

九、抽籤： 

1. 每隊可派至多1人參觀現場抽籤，請於抽籤時自行到場，不另行通知。 

2. 中籤後將以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正取隊伍，並以電子郵件寄送 google表

單連結。 

3. 抽籤時間及地點(暫定)：114年6月20日(五)上午10時於光復一樓會議室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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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繳費： 

1. 凡中籤之隊伍，請於114年6月26日(四)前平日，於上午9時至下午4時至

總務處出納組繳清場地租金與保證金，或以臨櫃電匯方式繳交，始完成

租借程序，取得場地使用資格。 

2. 未按規定時間繳清場地租金之隊伍，視為放棄租用權，同時段場地由備

取隊伍遞補。 

十一、若舉辦各種比賽或活動需使用場地時，暫停開放場地並按次退費。因遇 

國定假日、連續假日及天然災害市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時，本校場地即暫 

停開放，租借球隊應配合暫停使用。 

十二、各球隊應遵守本租借辦法及羽球場地使用規定，如有違反規定經學校警 

告2次者，第3次即停止該球隊使用權，不得異議，已繳費用之餘款退回。 

十三、本校校園開放場地租借不提供汽、機車停車場地。 

十四、本注意事項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五、其餘未盡事項依「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

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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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光復國小租借羽球場地使用規範 

114.5.16 

一、114年7至8月場地使用配合事項 

(一)進場時間：下午5時50分起；次一時段可比照提前10分鐘到場，惟不得影響

前一時段隊伍使用。 

(二)離場時間：下午10時5分前收拾離場，並請離校勿徘徊，驅趕不聽者報警處

理並停止租用該人員所屬隊伍。 

(三)請自備球具、球網及球；未經允許請勿擅自操作場內設備，如損壞將予以

賠償。 

(四)計點規定： 

1、警告1點：超時離場或校內徘徊、影響其他球隊使用經回報屬實、使用飲水

機或廁所不當導致髒亂、不依保全或校內教職員指示使用場地。 

2、警告2點：亂丟垃圾、隨意操作校內設備或未經同意自行使用校產。 

3、警告3點(逕予退租)：營利行為、飲酒、吸菸(監視影像併送環保局開罰)、

校內徘徊勸導無效、私自使用學校設備或校產導致損壞(另須負賠償責任)。 

 

二、其他場地使用注意事項 

(一)租用場地分配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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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地進出口：為維護校園安全及管控進出，統一由明德樓左側上下樓。 

 

 

 

 

 

 

 

 

 

 

 

 

 

 

 

 

 

(三)、場地垃圾：請自行攜回勿丟棄於本校(可運用校門口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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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風扇(遙控器置於牆上，離開前請務必關閉) 

 

 

 

 

 

 

 

 

 

 

 

 

(五)、廁所及飲水機(後方左右兩側門推開)，飲水機勿倒茶葉 

 

 

 

 

 

 

 

 

 

 

 

 


